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
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一至三标段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
工程己由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 彭审批发【2024】24号 批准建设，估算投资729.98万元,建设资金来自黄河流域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宁夏段)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374.96万元，自治区配套资金290.61万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64.41万元。项目出
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 彭阳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
工程

2.2建设地点：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

2.3建设规模及内容

 1、田块整治工程:平田整地254.47hm²(田块面积245.53hm²、田埂面积8.94hm²)，平整土方192.25万m³,修筑田埂147.8km。2、农田地力提升工
程:深翻、旋耕及增施有机肥245.53hm²(亩均施肥200kg)，增施商品有机肥736.6t。3、田间道路工程:修建田间道路2.51km，路面宽3.5m，新建
涵管桥5座。4、人饮管道恢复工程:恢复人饮管道5.538km,其中:㩥0PE管0.757km、㩣2PE管4.781km，配套检查井4座。5、生态修复工程:栽植山
桃(d≥0.8cm)81.4亩，种植紫花苜蓿66.2亩、大燕麦134亩。 批复建设规模及内容未尽事宜以初步设计为准。 

2.4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2.5 标段分：本项目施工共划分为四个标段。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一标段；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二标段；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三标段；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四标段（管
线）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一至三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具备有效的安全考核 B 类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
程的项目经理。

四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须包含有与本项目相关的业务并具有与本招标项目相应的供
货能力。

 3.2 根据宁高法[2018]47 号《关于贯彻《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的通知》的文件规定，通过“信用中
国”网站查询，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其参与招标、投标、评标活动。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都不得在
本招标项目中同时参加投标。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投标人可一次报多个标段，但只允许中一个标段。若投标人为多个标段中排序第一的中标候选供应商，则按照中标标段顺序确定中标标段。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年3月 23 日至2024年3月 29 日，持CA数字证书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免费下载招标文
件。

注： 4.2（1）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开评标模式、不见面开标方式”。

（2）开标登录方式：各投标人使用IE浏览器或360极速浏览器打开“宁夏工程建设不见面开标系统”登录页面，以CA 锁登录在距开标时间前 1
个小时内完成网上在线签到，未签到的投标人视为放弃参与本次投标活动。

（3）投标文件网上解密：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将在系统内公布投标人名单，投标人使用实际制作标书的数字证
书在规定时间内以CA锁解密。 各投标人须及时完成投标文件解密，以免影响投标活动。因投标人网络与电源不稳定、未按操作手册要求配置软
硬件、解密锁发生故障、用错解密锁等因自身原因未在要求时限内完成解密的，视为投标人放弃解密。因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原因或网上
招投标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无法按时完成投标文件解密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经监管部门核实后延迟解密时间或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按招标文
件要求继续开标。

(4)操作手册下载：请各投标人在宁夏公共资源交易网-服务指南栏目-操作手册栏目，自行下载《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投标人）》，尽
快熟悉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系统使用方法，如有疑问，致电 0951-6891120、4009980000 寻求帮助。

（5）宁夏公共资源交易二期系统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的相关操作说明：请投标人在宁夏公共资源交易网-服务指南栏目-下载专区观看《宁夏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培训视屏》

4.3 各投标人在开标前应随时关注宁夏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澄清/变更公告”栏，本项目有可能进行时间或内容上的调整，内容只在“澄清
/变更公告”栏公示。招标代理机构及招标人不再以其它方式通知。如因自身原因未及时关注变更公告或澄清、补疑等从而导致投标失败的，其
后果自行承担。

 5．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5.1 投标保证金：按照宁发改法规《2022》506号文件规定，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5.2 履约保证金：中标合同金额的的2%。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电子化开标、远程异地评标说明：

6.1 本次招投标采用“电子化开评标模式”、“不见面开标”形式，各潜在投标人不须携带CA锁至开标现场，远程投标文件解密，请各投标单位悉知。

 6.2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1-3标段：2024年 4月 2 日 9 时00分。

4标段：2024年 4月 3 日 10 时00分。

注：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均以公告时间为准。

7．评标方法和定标方法

 7.1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

7.2定标方法：招标人依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有排序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和《固原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同时发布。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彭阳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地 址：彭阳县农业农村局5楼

 联 系 人：杨极乾

电 话：15909698136

招标代理机构： 宁夏旺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固原市原州区六盘西路88号

联  系  人：张亚荣

电 话：13139542234 

宁夏旺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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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招标项目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
工程己由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 彭审批发【2024】24号 批准建设，估算投资729.98万元,建设资金来自黄河流域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宁夏段)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374.96万元，自治区配套资金290.61万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64.41万元。项目出
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 彭阳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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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建设地点：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

2.3建设规模及内容

 1、田块整治工程:平田整地254.47hm²(田块面积245.53hm²、田埂面积8.94hm²)，平整土方192.25万m³,修筑田埂147.8km。2、农田地力提升工
程:深翻、旋耕及增施有机肥245.53hm²(亩均施肥200kg)，增施商品有机肥736.6t。3、田间道路工程:修建田间道路2.51km，路面宽3.5m，新建
涵管桥5座。4、人饮管道恢复工程:恢复人饮管道5.538km,其中:㩥0PE管0.757km、㩣2PE管4.781km，配套检查井4座。5、生态修复工程:栽植山
桃(d≥0.8cm)81.4亩，种植紫花苜蓿66.2亩、大燕麦134亩。 批复建设规模及内容未尽事宜以初步设计为准。 

2.4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2.5 标段分：本项目施工共划分为四个标段。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一标段；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二标段；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三标段；

茹河、红河河流沟道生态治理与农田整治提升项目（红茹河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彭阳县王洼镇花芦村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修复工程四标段（管
线）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一至三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具备有效的安全考核 B 类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
程的项目经理。

四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须包含有与本项目相关的业务并具有与本招标项目相应的供
货能力。

 3.2 根据宁高法[2018]47 号《关于贯彻《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的通知》的文件规定，通过“信用中
国”网站查询，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其参与招标、投标、评标活动。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都不得在
本招标项目中同时参加投标。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投标人可一次报多个标段，但只允许中一个标段。若投标人为多个标段中排序第一的中标候选供应商，则按照中标标段顺序确定中标标段。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年3月 23 日至2024年3月 29 日，持CA数字证书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免费下载招标文
件。

注： 4.2（1）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开评标模式、不见面开标方式”。

（2）开标登录方式：各投标人使用IE浏览器或360极速浏览器打开“宁夏工程建设不见面开标系统”登录页面，以CA 锁登录在距开标时间前 1
个小时内完成网上在线签到，未签到的投标人视为放弃参与本次投标活动。

（3）投标文件网上解密：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将在系统内公布投标人名单，投标人使用实际制作标书的数字证
书在规定时间内以CA锁解密。 各投标人须及时完成投标文件解密，以免影响投标活动。因投标人网络与电源不稳定、未按操作手册要求配置软
硬件、解密锁发生故障、用错解密锁等因自身原因未在要求时限内完成解密的，视为投标人放弃解密。因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原因或网上
招投标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无法按时完成投标文件解密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经监管部门核实后延迟解密时间或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按招标文
件要求继续开标。

(4)操作手册下载：请各投标人在宁夏公共资源交易网-服务指南栏目-操作手册栏目，自行下载《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投标人）》，尽
快熟悉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系统使用方法，如有疑问，致电 0951-6891120、4009980000 寻求帮助。

（5）宁夏公共资源交易二期系统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的相关操作说明：请投标人在宁夏公共资源交易网-服务指南栏目-下载专区观看《宁夏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培训视屏》

4.3 各投标人在开标前应随时关注宁夏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澄清/变更公告”栏，本项目有可能进行时间或内容上的调整，内容只在“澄清
/变更公告”栏公示。招标代理机构及招标人不再以其它方式通知。如因自身原因未及时关注变更公告或澄清、补疑等从而导致投标失败的，其
后果自行承担。

 5．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5.1 投标保证金：按照宁发改法规《2022》506号文件规定，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5.2 履约保证金：中标合同金额的的2%。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电子化开标、远程异地评标说明：

6.1 本次招投标采用“电子化开评标模式”、“不见面开标”形式，各潜在投标人不须携带CA锁至开标现场，远程投标文件解密，请各投标单位悉知。

 6.2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1-3标段：2024年 4月 2 日 9 时00分。

4标段：2024年 4月 3 日 10 时00分。

注：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均以公告时间为准。

7．评标方法和定标方法

 7.1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

7.2定标方法：招标人依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有排序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和《固原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同时发布。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彭阳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地 址：彭阳县农业农村局5楼

 联 系 人：杨极乾

电 话：15909698136

招标代理机构： 宁夏旺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固原市原州区六盘西路88号

联  系  人：张亚荣

电 话：13139542234 

宁夏旺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 23 日


